横向科研项目办理事项说明
1、 [bookmark: _GoBack]准备材料：横向合同6份、审批单1份、预算表1份，以上材料模板均可在科技处网站下载中心下载。
2、 盖章：盖合同章前需合同审批单（100万以下需一般合同审批单，100万及以上需重大合同审批单），审批单需学院审核合同后在所在单位意见一栏盖章并由院领导签字。
3、 免税：只有技术开发类合同才能办理免税，技术服务类合同无法办理。办理免税所需材料：1.盖好章的合同3份  2.合同可编辑Word版本（电子版）以及盖好章的扫描版本。免税通常2周内办好，办好后会通知。因科技局、财务处、科技处均需一份合同留存，不再返还免税合同。
4、 开发票：免税办好后拿1份合同复印件或扫描件去财务处开发票，百万合同发票需给科技处一份。
5、 建立账户：先在科研系统中进行横向项目的登记（填写项目详情并上传盖章版合同等材料），登记路径为：智慧校园-业务直通车-科研系统-科研项目-新增横向项目）；然后合同复印件、预算表（项目负责人签好字）、到账单（财务处提供）各1份交科技处318。同一个项目第2笔及以后经费到账时请在到账单上标注财务系统中的项目代码。
备注：开发票和入账环节只需要提供合同复印件或扫描件，原件老师可自己留着保存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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